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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根据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

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归口。 

起草单位：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深圳市东

部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陆晓华、黄伟刚、江捷、杨宇星、黄良会、张奇、何少辰、马莉、张兵、董可、赵麒、

刘建、张连玉、吕一彤。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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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建设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场景直升机起降点（非跑道型）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不适用于直升机水

上平台、船上直升机场。 

城市场景指直升机的起飞或降落阶段航线飞越经由划定的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或除中心城区和

郊区外非农业人口居住较为密集的区域上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1038-2015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0009-201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MH/T 1065-2018 航空医疗救护飞行服务规范 

MH 5013-202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MH/T 5065-2023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MH 5013-2023民用直升机起降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直升机起降点 Heliport  

本文件所称直升机起降点，或称直升机坪或直升机场，指符合直升机起降净空要求，具备一定条件

和设施，指全部或部分供直升机起飞、着陆和表面活动使用的场地或构筑物上的特定区域。 

3.2  

设计机型 Helicopter for design  

在设计直升机起降点时，预测该类起降点常用直升机的最大机型，用于设计参考。 

3.3  

信息公示牌 Information bulletin board  

设置在直升机起降点附近，用于公示起降点物理特性等信息的标志牌。 

3.4  

指路标志牌 Gui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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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直升机起降点附近道路沿线，用于指示通往起降点的指路牌。 

4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分类 

4.1 一般分类 

4.1.1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按飞行场地建设位置一般可分为表面直升机起降点和高架直升机起降点。 

4.1.2  表面城市直升机起降点按是否建设永久固定设施分为永久型表面直升机起降点和简易型表面直

升机起降点。 

4.2 功能分类 

4.2.1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按城市使用主体功能用途可以分为综合类、专用类和自用类。其中，综合类

起降点主要满足载客（货）飞行、航空消费；专用类起降点主要满足公共服务、生产服务；自用类起降

点主要满足自用飞行，各类起降点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功能可兼容。具体分类见附录 A。 

5 布局指引 

5.1  综合类直升机起降点布局 

5.1.1  具备建设条件的重要口岸、机场、码头等重要交通枢纽，以及城市中心商务区，可布局服务短

途运输、包机飞行等的综合类直升机起降点，满足城市空中交通出行需求。 

5.1.2  具备建设条件且景观资源集中、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重要旅游景区、度假村、特色文化区宜布

局综合类直升机起降点,满足低空旅游需求，提高景区的交通可达性，兼顾应急救援需要。 

5.2  专用类直升机起降点布局 

5.2.1  具备建设条件的大型综合医院宜配置专用类直升机起降点，按照每个区（县）级行政单位至少

1处、辐射半径15km-20km的原则进行布局，保证医疗救护响应时间尽可能控制在15分钟以内。其他医

疗机构可结合实际需求与建设条件设置。 

5.2.2  具备建设条件的大型户外应急避难所宜设置专用类直升机起降点，满足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意

外事故空中救援要求。 

5.2.3  在净空和场地表面符合基本飞行条件的情况下，可结合公园广场、体育场、学校操场、露天停

车场等开敞空间设置专用类直升机起降点，满足抢险救灾等业务需求，起降点设置不影响上述公共设施

本身的日常功能。 

5.2.4  具备建设条件的高速收费站及服务区宜设置专用类直升机起降点，满足高速公路重大交通事故

快速救援、节假日道路交通现场指挥需要。 

5.2.5  考虑历年林火资料、地面护林力量分布、消防物资储备库分布、地面交通条件等因素，靠近森

林（郊野）公园、森林消防设施、水源（非饮用水源）等，按辐射半径 5-10km 布局专用类直升机起降

点，满足森林灭火快速响应需求。 

5.3  自用类直升机起降点布局 

5.3.1  具备建设条件的酒店、会展中心等商业楼宇和一百米以上高层建筑物楼顶，宜建设自用类直升

机起降点或供直升机救助的设施，满足城市消防、商务和自用飞行需求。 

6 场址要求 

6.1  飞行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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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空域条件。场址避开各类空中禁区，考虑各类空中限制区和危险区的影响。场址使用空域与周

边机场和其他空域的矛盾可协调解决，确保正常、安全运行。 

6.1.2  净空条件。场址净空条件良好，符合《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有关净空

障碍物限制要求。 

6.1.3  气象条件。宜充分考虑风场、降水、能见度等气象条件对飞行安全和直升机起降点利用率的影

响。 

6.1.4  临近设施。场址与易燃易爆、产生大量烟雾以及电磁干扰等设施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6.1.5  生态保护。场址宜避开生态保护区、鸟类栖息地及迁徙路径经由地，充分考虑航空器鸟击风险，

并顾及飞行活动对动物生存环境的影响。场址宜避开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6.2  城市发展要求 

6.2.1  噪音敏感区域。直升机起降点场址一般情况宜远离居民区、学校、疗养院等噪声敏感区300m以

上，起降方向也宜尽量避开上述区域，医疗、应急等承担公共服务功能起降点的噪音限制可适当放宽。 

6.2.2  建设条件。宜充分考虑地质不良地段、可能淹没地区、活动性断层区、矿区以及文物古迹保护

区等因素的影响。 

6.2.3  土地利用。直升机起降点符合相关城市土地利用政策法规的要求，一般情形下可作为附属设施，

涉及独立占地的按规定纳入法定规划或法定文件。 

6.2.4  周边配套设施。永久型表面直升机起降点和高架直升机起降点场址宜具备引接道路、供水、供

电、通信、排水排污等配套公共设施的条件，其他类起降点视实际需求设置。 

6.2.5  功能拓展空间。永久型表面直升机起降点，可预留未来功能及规模拓展的必要空间。 

7 工程设计要求 

7.1  场地设施设计要求 

7.1.1  直升机起降点场地设施设计依据《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执行。 

7.1.2  直升机起降点场地宜兼顾大型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运行需求，具备条件的可预留充

换电、通信导航等设施设置空间。 

7.2 服务保障设施设计要求 

7.2.1  助航设施 

7.2.1.1  综合类及医疗救护专用类起降点，宜设置功能相对完整的气象设施，确保能够及时收集空域

气象状况；使用频次较低的专用类直升机起降点宜设置风向标和风速仪，能明确指示风向，并可大致指

示风速。 

7.2.1.2  承担夜航业务的综合类及主要用于医疗救护业务的专用类起降点，根据目视飞行规则的条件

配备相应的助航灯光设施，其他类起降点宜根据实际需求设置。 

7.2.2  无障碍设施 

7.2.2.1  综合类起降点、医疗救护等专用类起降点宜设置无障碍设施，方便特殊群体需求，其他类起

降点视实际情况设置。 

7.2.2.2  综合类、主要用于医疗救护业务的专用类高架型直升机起降点宜设置垂直升降电梯。 

7.2.3  其他服务保障设施 

7.2.3.1  确有需求和具备条件的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和机库建设规模宜根据停场航空器类型、 数

量及停放方式确定。机库面积宜兼顾航空器维修和停放需求。 

7.2.3.2  确有需求和具备条件的直升机起降点，航空加油设施（油库、加油车、加油装置等）和候机

设施等的规模，可根据功能定位、用户需求、设计机型和预测的航空业务量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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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信息公示牌 

7.2.4.1  直升机起降点除按规定划设标线、标志外，宜设置直升机起降点信息公示牌，表面型直升机

起降点信息公示牌宜安装在进近方向的两侧，且距离安全区外侧3-5m以上。高架型直升机起降点信息公

示牌宜安装在起降点入口附近、主楼梯通道一侧，其顶部高度不超过直升机起降点表面。 

7.2.4.2  直升机起降点的信息公示牌宜包括名称、编号、基准点经纬度、标高、表面结构、尺寸、承

载强度等关键信息。  

7.2.5  指路标志牌 

7.2.5.1  根据实际需要，在到达直升机起降点前的路段可设置指路标志牌，到达起降点的交叉口宜设

置方向标志。指路标志牌设施依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执行。 

8 建设管理 

8.1 场址管理 

8.1.1  场址论证。直升机起降点建设单位组织开展选址工作，包括确定主体功能与建设规模、场址论

证、编制场址报告。直升机起降点场址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场址的基本情况、影响运行的相关因素和

规划建设的主要内容，场址报告编制可参照《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MH/T 5065）。建设单位可委

托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8.1.2  场址审核流程。由建设单位向所在地民航管理部门提出场址审核的书面申请。民航管理部门同

意受理申请后，组织申请人、军方就拟申请的起降点场址进行协调和可行性的评估。民航管理部门出具

起降点场址审核意见。 

8.2 建设程序 

8.2.1  建设单位按基本建设程序完成直升机起降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初

步设计审批和施工图审查。作为配套工程的高架型直升机起降点与主体建筑一同报批。 

8.2.2  建设单位向所在地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如果涉及

独立占地或者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按规定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8.2.3  建设单位按规定完成项目环评、稳评等开工前准备手续。 

8.2.4  建设单位组织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提交竣工验收申请。 

8.3 备案管理 

8.3.1  命名规则。直升机起降点名称一般由行政区划专名，后缀机场专名组成。行政区划专名与所在

地市、县或区行政区划名称相一致。机场专名可使用所在地建筑物或所属单位名称，但不得与同行政区

划内的其他机场专名重名。 

8.3.2  直升机起降点运营人通过“通用机场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备案信息，提交备案申请。运营人对

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8.3.3  直升机起降点备案信息提交成功后，由民航地区管理局通过“通用机场信息管理系统”予以公

布，备案确认书送达运营人。许可及备案后的机场信息按规定对社会公开，允许公众免费查询和使用，

并接受社会监督。 

8.3.4  运营人对备案信息与机场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复核，复核周期不超过一年，及时更新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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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各类城市直升机起降点的功能分类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功能分类见表A.1。 

 

表 A.1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按主体业务功能分类 

 

起降点类型 功能 业务范围 

综合类 

载客（货）飞行 短途运输、包机飞行、货物运输等 

航空消费 空中游览、航空表演、个人娱乐飞行、跳伞飞行服务等 

专用类 

公共服务 医疗救护、抢险救灾、城市消防、航空护林等 

生产服务 
空中巡查、海洋监测、气象探测、石油服务、电力作业、空中拍照 

空中广告、航空摄影、科学实验、驾驶员执照培训等 

自用类 自用飞行 消防救助、个人自用、航空器代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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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场址审核和备案流程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场址审核和备案流程见图B.1。 

 

 

 

 

图 B.1 城市直升机起降点场址审查和备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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